
人文學系
無必修
無擋修

集滿所需學分即可取得
教育部核定文憑



自113下起取消文史哲須達25學
分之畢業學分限制，

無論10年或20年前入學者一律適用
歡迎多加利用

經113第3次校務會議(114.4.22)通過



自113下起，
人文學系畢業採計

他系學分
1.從20改為25學分
2.新增採計33門
無論10或20年前
入學者一律適用

經113第3次校課策會議(114.4.24)通過



人文學系畢業總計128學分

人文學系所需學分 75 

(含採納他系畢業學分25) (他系35門課以上任選)

方案1 修讀人文學系課程50+他系課程25=75學分

通識學分 26

6系含人文系+通識課程任選 27

經113第3次校課策會議(114.4.24)通過

方案2 修讀人文學系開設課程75學分



人文學系採納他系畢業課程 (原本)



人文學系增加採納他系畢業課程 (上限25學分

)


